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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月

31日收到公司股东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集团”）的通知，

获悉在 2021年 8月 31日中农集团分别与公司股东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供销集团”）、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农服”）

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委托协议》”）。供销集团及中农农服分

别将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48%）、7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6387%）的表决权委托给中农集团行使，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协议签署方介绍 

项目 委托方之一 委托方之二 受托方 

名称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

司 

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

团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00000717826328J 911101023552484353 91110000100008173R 

法定代表人 侯顺利 王蓓 苏泽文 

注册资本 
1219504.86402 万元

人民币 

41064.08 万元人民

币 
39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

外大街甲 1号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

外大街甲 1号 1513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

外大街甲 1号 1512

号 

经营范围 

农业生产资料、农副

产品、日用消费品、

再生资源的经营业

互联网信息服务；出

版物零售；农业机械

设备租赁服务；技术

农药、农膜的专营；

化肥、其它农业生产

资料的储备、销售；



务；进出口业务；资

产运营管理与咨询；

投资并购；房地产开

发；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建筑材料、金

属矿石、金属材料、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农业机械、

五金、交电、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及煤炭

的销售；电子商务 

推广、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检测；

企业管理咨询；销售

机械设备、不再分装

的包装种子、食用农

产品 

农膜用母料的生产和

农膜的来料加工；进

出口业务；销售化工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饲料、谷物、豆

类、食品；农业机械

和农用车辆的生产销

售；船舶行业的投资；

民用船舶、船舶专用

设备、机电设备的销

售；自有房屋出租；

物业管理；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信息服务 

协议各方之

间的关系 

中农集团为供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中农农服为中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二、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表决权委托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委托方之一及委托方之二（以下统称“委托方”）

不可撤销地授权受托方作为委托方分别持有的 1.8248%、0.6387%股份（本协议

签署之日分别为 2,000,000 股、700,000股）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在本协议

有效期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届时有效的章程以及双方的约定行使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权利（以下简称“委托权利”）： 

（1）召集、召开、主持和出席或者委派代理人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 

（2）依法提出股东大会提案，提出董事和监事候选人并以授权股份参加投

票选举； 

（3）代表委托方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

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4）届时有效的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

规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规定的股东所应

享有的其他表决权； 



（5）其他公司章程项下的股东表决权（包括在公司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

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 

2.前述表决权委托生效后，委托方不再就授权股份的表决权委托涉及的具体

表决事项向受托方分别出具委托书；但如因相关监管机构、交易所或登记公司需

要，委托方应根据受托方的要求配合出具相关文件以实现本协议项下委托受托方

代为行使表决权的目的。 

3.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如因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而导致

授权股份数增加的，上述增持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也将自动不可撤销地依照

本协议的约定委托至受托方行使。 

4.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委托方对其所持有的授权股份享有的收益权、处分

权等未授权受托方代为行使的股东权利。 

第二条 委托期限 

1.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委托方委托受托方行使表决权、提名以及提案权等

股东权利，委托期限为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至 2024年 4月 8日止。 

2.若受托方无法完成本协议项下委托事项或出于其他原因，其可于任何时间

（无论前述期限是否到期）向委托方提出解除本协议项下委托的书面说明，征得

委托方同意后，本协议方可解除。 

第三条 委托权利的行使 

1.受托方确认并保证，在不损害委托方权益的前提下，谨慎勤勉地依法行使

本协议项下委托方授予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2.委托方同意就受托方行使签署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

必要时（包括但不限于为满足相关政府部门、交易所、登记公司审批、登记、备

案所需报送文件之要求）及时签署相关文件。 

3.如果在委托期限内的任何时候，本协议项下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因任何



原因无法实现，双方应立即寻求替代方案，并在必要时签署补充协议修改或调整

本协议条款，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协议目的。 

4.受托方在上述委托范围内行使表决权，无需征得委托方同意，但需在议题

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通过书面方式向委托方备案/通知委托方。 

第四条 承诺与保证 

1.委托方陈述、承诺与保证如下： 

（1）其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本协议

及其约定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2）其在本协议签署时是公司在册股东，其对授权股份享有完整的所有权，

有权授权受托方行使授权股份的表决权及提名、提案权。 

2.受托方陈述、承诺与保证如下：其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

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本协议及其约定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双方同意并确认，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

则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签订、解释及与本协议有关的纠纷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

行有效的法律约束。 

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各方协商解决，也可

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依法向受托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进行解决。 

第七条 附则 

1.本协议一式叁份，合同各方各执壹份，公司备案壹份。各份合同文本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3.委托权利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4年 4月 8日有效。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种类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拥有表决权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农集团 
人民币 

普通股 
7,380,000 6.7336% 7,380,000 6.7336% 

供销集团 
人民币 

普通股 
2,000,000 1.8248% 2,000,000 1.8248% 

中农农服 
人民币 

普通股 
700,000 0.6387% 700,000 0.6387% 

合计 10,080,000 9.1971% 10,080,000 9.1971% 

股东名称 种类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拥有表决权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农集团 
人民币 

普通股 
7,380,000 6.7336% 10,080,000 9.1971% 

供销集团 
人民币 

普通股 
2,000,000 1.8248% 0 0.00% 

中农农服 
人民币 

普通股 
700,000 0.6387% 0 0.00% 

合计 10,080,000 9.1971% 10,080,000 9.1971%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1、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2、本次表决权委托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以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违反有关承诺的情形。 

2、公司将密切关注前述事项相关情况，积极敦促各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月 1日 


